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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编制背景
为贯彻落实《广东省支持人工智能OPC创新发展行动方案（2026-2028年）》《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OPC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（2026-2027年）》，抢抓AI智能体发展机遇，充分发挥龙华区产业基础雄厚、应用场景丰富、创新要素集聚的核心优势，推动AI智能体与OPC创业生态协同发展，加快形成智能经济新形态，我局牵头起草了《龙华区关于支持AI智能体与OPC协同发展十大行动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十大行动》）。
二、编制过程
我局认真研究学习国家和省、市关于人工智能及智能体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文件，结合龙华区产业发展实际与未来布局，参考现有产业扶持政策条款，广泛收集相关意见建议，围绕算力基础设施、应用场景开放、创新生态构建、人才队伍建设等关键环节进行必要性、可行性、合理性研究，起草形成《十大行动》。
三、措施要点
《十大行动》主要内容分为总体要求、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三部分，共提出十项行动。
“总体要求”明确以企业主导、创新驱动、开放共享、安全可控为原则，提出两年内实现“双百”目标，即培育AI智能体企业百家、产业规模百亿元。
“重点任务”围绕基础设施、场景应用、产业生态、创新活动、企业培育、资本支撑、协同平台、赋能体系、人才队伍、素养提升等十个方面提出具体举措。
“保障措施”强调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，由区科创局加强统筹协调，多部门协同联动，确保行动计划落地见效。本行动计划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2年，相关资助条款与现行政策做好衔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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